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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文章质疑“钱宝网”反遭诉
法院：原告未对照自省 属恶意滥用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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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钱宝网” 实际控制人张小雷等 12 名

犯罪嫌疑人， 已于 2018 年 2 月被检方以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批捕。 但此前一篇质

疑钱宝网“跑路” “难提现” 的微信公众号

文章， 却依然受到张小雷委托代理人的侵权

追诉。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本案，

认为原告对正当舆论监督不但未对照自省和

纠正， 反而试图以诉讼方式压制社会公众的

监督， 掩盖其涉嫌的违法犯罪事实， 是滥用

诉权的表现， 显属恶意， 裁定驳回诉请。

公众号文章引名誉权纠纷

《钱宝再被爆料大额提现难甚至被封号

张小雷回应： 悬赏十万人肉你》 ———2017

年 8 月 29 日， 被告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

其微信公众号“互联网金融电讯” 上发表的

这篇文章， 在引起网友广泛关注的同时， 也

引发了一场名誉权纠纷。

文章所称的“钱宝”， 即钱宝网， 是原

告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网站， 网站负

责人即张小雷。 文章中引用了“金融人参

考” 等公众号及网站的内容， 主要包括： 1、

钱宝网跑路， 总部搬空 （转载引自 “金融人

参考” 的文章内容）； 2、 百万以上的账户很

难提现， 朋友账户提现多次直接被封号 （转

载引自 “金融人参考” 的文章内容）； 3、 钱

宝网的?销任务就是投资理财， QBII 任务

项目的年化利率高达 43.6% （转载引自 “网

贷天眼” 网站的文章内容）； 4、 张小雷以诈

骗罪被判入狱， 出狱后创办了钱宝网 （转载

“网贷天眼” 网站的文章内容） 等。

此外， 还涉及张小雷在 2003 年的泛美

亚事件中涉犯罪入狱的内容。

文章很快引起原告关注，8 月 30 日，张

小雷委托代理人至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对涉案

文章进行证据保全。同日，微信平台接原告投

诉后删除了涉案文章。 但原告仍向杨浦法院

起诉， 要求被告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被捕后诉讼仍继续

2018 年 2 月 1 日， 经检察机关批准， 南

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局依法对张小雷等 12

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执行

逮捕。 张小雷虽已被捕， 但这桩名誉权诉讼仍

在继续。

原告主张， 被告公众号发表的文章转载和

?析毫无事实根据， 是对原告公司及法定代表

人的诬陷和诽谤。 原告发现后， 经向微信平台

投诉， 该篇文章被删除， 但该文章已遭众多自

媒体及网站转载。 被告在未调查核实的情况

下， 尤其是在原文已因违规被删除后， 继续转

载该文章， 而且通过有选择性的转载和内容编

排并添加标题的方式误导公众， 从而导致钱宝

网及原告的商业信誉和经营信用遭受重大的损

害， 要求判令被告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

被告认为， 文章平衡引用了包括原告法定

代表人张小雷在内的各方公开信息的观点， 属

对各方信息进行的客观中立的梳理， 并没有超

出合理限度。 张小雷已向警方自首， 警方也以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其进行了逮捕和犯

罪事实的侦查， 由此说明文章中对钱宝网的运

营模式的质疑是有事实根据的。

法院：原告属恶意滥用诉权

法院认为， 原告作为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

动， 应当遵守国家法律、 遵守商业道德， 维护

交易安全， 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对社会公

众、 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出于正当目的的网络评

论、 舆论监督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 原告

对质疑钱宝网经营模式、 揭露其涉嫌违法犯罪

行为的正当舆论监督不但未对照自省和纠正，

反而试图以诉讼方式压制社会公众的监督， 掩

盖其涉嫌的违法犯罪事实， 是滥用诉权的表

现， 显属恶意， 应予驳回。 据此， 法院判决驳

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咖啡店厨房内突然起火， 厨

师救火时不慎烧伤双臂， 可就赔偿责任却

始终协商不成。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该案， 认定老板赵某应对厨师杨

某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因起火与

杨某在工作时间擅自脱岗有关， 因此自身

也存在过错， 可以减轻赵某的责任。

2015 年 12 月， 赵某从盛某处承租了

上海市五原路上的一处房屋并开设了一家

咖啡馆， 但该咖啡馆并未取得营业执照。

2016 年 3 月起， 杨某受聘在该咖啡

馆担任厨师。 同年 4 月 6 日晚上， 杨某按

照惯例， 将需保持油温的油锅开着， 之后

杨某离开厨房去隔壁服装店串门。 在此期

间杨某闻到异味之后赶回店里， 发现厨房

已经着火， 救火时杨某不慎被烧伤双臂。

无奈之下， 杨某只能再到服装店叫了人之

后， 才将火扑灭。 嗣后消防队到场， 但由

于火已被扑灭， 消防队也未勘查现场。

对于自己受到的损害， 杨某认为是因

为该咖啡馆设施陈旧才导致的突然起火。

盛某夫妇是房屋的权利人， 他们和赵某在

该房屋内合伙经营咖啡馆， 因此起诉要求

三被告共同赔偿自己因此受到的损失。

三名被告辩称， 事发当天， 厨房由杨

某一人负责， 但杨某在锅里烧着热油的情

况下， 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导致发生火灾；

发现火灾时杨某处置不当才被烧伤双臂，

故杨某要求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受法律保护。 本案中， 杨某系赵某聘用的

员工， 其在工作中因救火而受伤， 故赵某

应对杨某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由于火灾与杨某在工作时间擅自脱岗有关，

故杨某也存在过错， 可以减轻赵某的责任。

杨某称咖啡店系盛某夫妇与赵某共同

合伙开设， 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故杨某

要求盛某夫妇共同赔偿， 依据不足， 法院

不予支持。 据此， 判决赵某赔偿杨某合计

近 1万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李小姐没有想到， 自己遗落在滴

滴网约车上的手机成了司机程某的“移动提款

机”。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程

某拘役 4个月， 处罚金 1000元。

据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8 年 6 月

14 日， 被告人程某驾驶滴滴网约车搭载李小

姐等乘客至本市虹桥机场 T1 航站楼。 由于下

车匆忙， 李小姐将手机落在后排座位上。 程某

捡到手机后， 竟起了歹念。 7 月 31 日， 程某

破解了李小姐的开机密码， 并使用被害人支付

宝免密支付 400 元购买商品； 8 月 2 日， 程某

使用李小姐留存在手机照片中的身份证信息，

将李小姐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更改为自己购买

的手机号， 重设支付密码， 用李小姐支付宝共

计支付 2900 余元充值其在非法赌博网站上开

设的帐号中。

8 月 2 日， 程某将被害人支付宝蚂蚁借呗

2.3万元额度全部提现至李小姐支付宝余额内，

并再次使用李小姐支付宝充值赌博网站。 后程

某将在赌博网站充值的 7900 余元提现至自己

的银行卡内， 并挥霍殆尽。 被告人程某冒用李

小姐的支付宝， 共计消费钱款 8349.33元。

9月 5日， 被告人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长宁法院认为， 被告人程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冒用他人支付宝骗取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依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

关的指控， 事实清楚， 定性正确。 被告人程某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且在家属帮助

下退赔了违法所得， 依法可从轻处罚。 最终法

院判决程某犯诈骗罪， 判处拘役四个月， 并处

罚金 1000 元， 违法所得 8349.33 元发还被害

人李小姐。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了私利， 狄虎借用他人许可

证， 从国外进口纤维废料。 近日， 上海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 以走私废物罪判处主

使者狄虎有期徒刑 2年，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15 万元；判处“中介人”刘兴有期徒刑 1 年，缓

刑 1年，并处罚金 3万元；判处章易明有期徒刑

9个月，缓刑 1年，并处罚金 3万元。

2016 年 6 月， 狄虎以支付包干费的形式，

通过上海益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进口操

作员朱某某(另案处理)借用?阳岛津商贸有限

公司的许可证， 从韩国进口合成纤维废料 19

吨， 并指定运输至江苏省江阴市后， ?批在国

内销售。 2017 年 3 月， 狄虎又通过刘兴、 章

易明借用上海博雯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许

可证， 从韩国进口废塑料 48.32 吨运送至博雯

公司仓库后由狄虎收货， 并在国内销售。

上海三中院审理认为， 狄虎为了谋取非法

利益， 违反海关法规和环境保护法规， 逃避海

关监管， 通过借用他人许可证的方式， 进口国

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数量达

67.32吨， 情节严重， 已构成走私废物罪。

刘兴、 章易明在明知狄虎未取得许可证的

情况下， 为狄虎借用他人许可证并代理报关，

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达

48.32吨， 情节严重， 均已构成走私废物罪。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谢嫣雯

本报讯 无风无雨， 章女士停在大厦

的车辆却遭遇断裂的绿化树从天而降， 导

致车辆左后部受损。 祸从天降， 章女士与

大厦物业公司协商赔偿无果， 便一纸诉状

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其赔偿车辆损

失 5700 元。 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

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并判决物业公司

赔偿章女士车辆损失 3990元。

某日， 章女士去大厦办事， 驾驶员将

车辆停在地面上。 停车时一切正常， 驾驶

员在车中休息。 然而， 停车近 40 ?钟后，

大厦绿化带内的一棵棕榈树突然倾倒， 砸

坏了车辆的左后部， 所幸驾驶员没有受

伤。 章女士花费了 5700 元修车， 然而就

赔偿事宜， 却一直无法与物业公司达成一

致意见。

审理中， 物业公司承认大厦的车辆停

放地点及绿化带是自己的物业管理服务范

围。 突然倒下的绿化树是美国棕榈树， 高

度有十二三米， 断裂的位置距离地面 1.8

米左右。 棕榈树倒下时从树叶和树身外部

看是完好的， 也没有虫蛀现象。

物业公司还辩称， 按照大厦的停车管

理要求， 外来车辆进入车辆收费系统后都

应该停入地下车库， 在距离章女士停车位

置的 100 米处有清晰的指示牌和路线标

识。 同时， 收费口和地面广场左侧均有中

文禁止停车标识， 大厦的地面广场仅允许

车辆接人临时停车或上下车， 因此不同意

赔偿章女士的损失。

对此， 章女士称自己曾多次去大厦办

事， 之前也是将车辆停在地面， 没有看到

大厦所说的禁停标识和地下车库。 此外，

地面广场上也有其他人停车， 每次物业公

司也相应收取了章女士的地面停车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 在大厦的车辆入

口和广场区域确实有禁止停车标识， 地面

有白色车辆行驶指示线。 根据法律规定，

对林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 林木的

所有人或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林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本案中， 物业公司作为大厦的物业管

理单位， 没有指引车辆在进入小区后有序

停放。 作为林木的管理人， 物业公司也无

法证明其对树木尽到有效的养护、 管理职

责。 因此物业公司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

应对章女士的车辆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 而章女士进入大厦区域后， 并未按照

物业公司管理要求和路线指示将车辆停放

到地下车库， 其自身行为也有一定过错，

因此章女士对车辆损失自行承担 30%的赔偿

责任。

一审宣判后， 章女士和物业公司均未

上诉。

棕榈树压“伤”小汽车愁煞女司机
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担责 70%

咖啡店内突起火 烧伤厨师责任难定

乘客掉落的手机成滴滴司机“移动提款机”

从韩国进口纤维废料 67.32吨被判刑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牟利， 施某伪造免税进口香烟

的核销数据并私自将香烟销售。近日，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 以走私普通货物罪

判处施某有期徒刑 1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25.2万元，烟店老板林某被判处拘役 6 个月，缓

刑 6个月，并处罚金 18.2万元。

2016 年 9 月， 施某利用自己担任上航中

免公司员工的便利， 篡改公司免税品销售单

据， 伪造免税进口香烟的核销数据。 10 月 26

日晚 20 时许， 施某驾车将位于机场大道 100

号上航中免公司浦东仓库外装配间中的通过上

述手段已核销的 15 箱专门在国际航班上销售

的免税进口香烟共计 750 条， 运至仓库附近，

销售给在浦东新区开设烟杂店的林某。

林某在明知施某所卖香烟为免税进口香烟

的情况下， 仍予以收购。 其后， 施某又将该仓

库外装配间中的另外 5 箱免税进口香烟共计

250 条运至仓库附近， 交给其朋友马某带走，

待日后销售。

经鉴定， 涉案香烟均是真品卷烟。 经计

核， 被告人施某走私香烟 1000 条， 偷逃应缴

税额 25 万余元； 林某从施某处收购走私香烟

750条， 偷逃应缴税额 18万余元。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施某在明知涉案

香烟是在特定场所销售的免税品， 仍采取篡改

销售数据的方式， 擅自在境内销售牟利， 该行

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林某在明知被告人

施某销售的免税进口香烟是走私进口的货物，

仍直接向施某非法收购， 也应以走私普通货物

罪论处。

免税店员工“假”核销“真”偷卖


